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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2月11日讯(记者
张跃峰 ) 11日上午，记者从

聊城市政府首次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近日将正式出台《聊城市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进行
整合，从2015年1月1日起入医
保不再分城镇、农村居民，执行
全市统一的居民医保政策。

据介绍，新的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暂行办法适用于聊城市
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职工医保参
保范围的人员，包括具有本市

户籍且年满18周岁的农村居民
和城镇非从业居民；城乡托幼
机构儿童、中小学校(含中专、技
校)在校学生和其他具有本市户
籍、未满18周岁的居民；普通高
校、高职院校全日制在校学生
及在聊城市长期居住的外市户
籍人员。

居民医保医疗服务管理比
照职工医保医疗服务管理有关
规定执行，执行统一的居民医保
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
服务设施范围目录。居民医保实

行定点医疗管理，原城镇居民医
保和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含村
卫生室)，按照先纳入、后规范的
原则，整体纳入居民医保定点范
围，实行协议管理。

据 介 绍 ，聊 城 市 先 后 于
2000年、2003年、2008年建立了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参保
人数分别达到 5 8万人、4 2 0万
人、102万人，初步构建起了全
民医保体系。

今年2月，市政府研究决定
启动聊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整合工作。2月底前在全省
率先完成了新农合机构人员的
整体移交工作，新农合职能、人
员、基金、档案、信息数据等全部
从卫生部门划转到人社部门。

根据省、市政府规定，2014
年为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两
项制度并行过渡期,从2015年1
月1日起，执行全市统一的居民
医保政策。过渡期内，为切实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市人社局严

格落实经办责任，分级负责、密
切配合，实现管理职能的有效
衔接，提高经办服务水平。特别
是全面推行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制度，今年前11个月为3 . 14万
人报销大病保险费用 6 0 7 3万
元，进一步提升了保障水平。目
前，全市102万城镇居民参保人
员和420万新农合参合人员，均
能及时结报医疗费用，没有因
整合而影响群众看病就医，真
正做到了居民参保缴费和就医
报销不受影响。

《聊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将正式出台

明明年年起起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医医保保正正式式并并轨轨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郭新华
说，由于历史原因，城镇居民医
保与新农合城乡体制分割、制度
分设、管理分离、资源分散，不仅
造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政策不
统一、衔接难，政府重复补贴、管
理成本高，而且强化了户籍观
念，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制度
的公平性。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
保障范围、缴费标准、待遇水平
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统筹城
乡医保、构建城乡一体化医疗保
障体系，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
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身份差别和
待遇差距，实现基本医疗保障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

而且，两种保险分散管理的
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新任

务的要求，重复参保、重复补
贴、重复建设，浪费了财政资
金，增加了管理成本，牺牲了管
理效率。通过优化职能配置，可
以有效实现资源共享、一体化
管理。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让农村
居民不受户口身份限制，与城镇
居民享有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
能够有力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
民化，逐步解决本地户籍居民和
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待遇差问题，
助推城镇化进程。

居民医保实行市级统筹、分
级管理，建立“统一政策、分级管
理，统一调剂、分级平衡，统一考
核、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人社
部门主管居民医保工作，医保经
办机构负责居民医保的经办工

作。各县(市、区)政府、市属开发
区管委会负责居民参保组织工
作。街道办事处、镇政府、村(居)

委会负责辖区内居民医保的申
报登记、材料审核、信息录入、保
险费收缴等工作。各类学校在校
学生由教育部门组织所在学校
代收代缴。

建立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
转换和接续机制。居民医保转为
参加职工医保的，参加原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的累计缴费年
限，每满5年视同职工医保缴费1

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转为参加
居民医保时，连续缴费或者中断
缴费 6个月内参保并补齐欠费
的，自参保缴费之日起享受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本报记者 张跃峰

整整合合后后城城乡乡居居民民将将享享同同等等医医保保待待遇遇
新闻延伸


	L02-PDF 版面

